附件1：

承诺书

考生         ，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，报考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                岗位。本人承诺：
1.在资格审查过程中所提供的审查材料以及相关信息均真实有效，不存在与所报考岗位条件不符等情况。
2.本人未受过各类刑事处罚，不存在犯罪嫌疑尚未查清或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等情况。
如违反上述承诺，本人愿意放弃应聘及录用资格，并承担一切责任。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字：
（右手食指在姓名上按手印）
2025年5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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